
转让方：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248885588
受让方：丁惠君
联系电话：15647865631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朱艳

郭云

高靖荣

债务本金

1500000
299885.65
280000

债务利息

1017859.98
213713.43
168605.71

债权合计

2517859.98
513599.08
448605.71

抵押措施1.位于临河区中兴泰富广场A1#-1612（住宅，130.42㎡），钢混结构；2.位于临河国际建材城C1-110号商业门店（面积223.71㎡、商铺、钢

混结构、共三层，每层74.57㎡）

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先锋办五一街北绿都新村B区B14号楼3单元302室，面积：119.68平方米，用途：住宅，结构：砖混

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川大道东四季花城三区 12号二单元 1623，建筑面积 126.99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 103.56平方米，房权证号：

102021402335，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出让

担保人

朱艳、周松

郭云、庞娜

高靖荣、金鑫

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丁惠君于2024年12月1日签订了《债权置换协议》协议，约定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其项下全部权利（以下统称“标的债权”）
依法转让给丁惠君。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丁惠君作为债权受让方依法联合通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已转让的事实。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自本公
告刊发之日起，向丁惠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附件：：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丁惠君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李良

李慧

张天晓

债务本金

719646.82

260000

850000

债务利息

126378.86

64710.61

120464.72

债权合计

851498.92

324710.61

970464.72

抵押措施
1.位于临河区团结办健康小区21栋122号，砖混结构二层112.95平方米，2.位于临河区团结办欧式街11号门

店，一层41.62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解放办解放街商业局住宅楼232室，共同共有，73㎡，用途：住宅、类型：商品房。位于解放办解放街

商业住宅楼251室，共同共有，73㎡，用途：住宅、类型：商品房
抵押物情况：1.张慧的房产：临河区东环办育才小区33栋441号，建筑面积68.1平方米，结构：砖混结构，用途：

住宅，房产证号：0905223；2.张喜军的房产：解放街三和吉祥园小区6-202，建筑面积109.63平方米，结构：砖混

结构，用途：住宅，房产证号：033812；3.张天晓的房产：临河区解放办中华家园3#103，建筑面积：54.45平方米，

结构：砖混结构，用途：商业，房产证号：036081；4.张天晓的房产：临河区车站办兴隆街北侧132号，建筑面积：

87.96平方米，结构：砖混结构，用途：住宅，房产证号：071805。

担保人

李良、贾海花

聂振贵、李慧

张慧、敖三虎张喜军、刘玉

林 、张天晓、魏彩红

转让方：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248885588
受让方：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13614880998

序号12
3

4

567
8
91011

债务人名称
张文亮
胡世平

石建民

李茂

刘佳
张秉成
刘建军

马俊

张文义
袁继军
郭占北

债务本金240582323000
1090000

1900000

230000510000338737.73
270000
286901.88310000650000

债务利息266654.21287654.34
973562.26

530943.67

186211.04133656.91105961.59
68821.77
384050.49113719.23218706.05

债权合计507236.21610654.34
2063562.26

2430943.67

416211.05283556.91448177.26
338821.77
670952.37429151.73880761.05

抵押措施
抵押情况，新城康都11#3-1001。建筑面积：98.25m2

抵押情况，临河区华海尚都20栋2单元 1302号，用途类型：住宅，权属有效，面积166.78平方米，证号：102021407075
抵押情况：1.抵押人石建民，抵押物位于临河区桃园人居C2-112，面积：101.59m2。
2.抵押人石建民，抵押物位于桃源人居C1-132，面积：126.12m2。
3.抵押人李霞，抵押物位于玫瑰园B2-4-601，面积：129.97m2。
抵押物情况：1.临河区新华办秋林科技 园 2号写字楼，砖混结构，总层数 6层，所在层数一层，房权证号：F041328，面积 125.206平方
米，产权人：李茂。2.坐落于临河区新华办秋林科技园 2号写字楼，砖混结构，总层数 6层，所在层数一层，房权证号：F040056，面积
133.98平方米，产权人：李茂。3.坐落于临河区新华办秋林科技园 2号写字楼，砖混结构，总层 数 6层，所在层数一层，房权证号：
F040055，面积259.186平方米，产权人：李茂。4.临河区胜利路五星花园，砖混结构，用途住宅，总层数六层，所在层数四层，房产证号：
06091146，面积128.74平方米，产权人：杨凤娥
地址：位于临河区四季花城五区35#-2-222，建筑面积：91.73平方米，结构：砖混，用途：住宅
抵押物位于临河区西环办巴特尔路西环巷房产一套，建筑面积：93.85㎡，结构：砖结构，用途：住宅
抵押物位于：临河区育龙小区门店A3-1-201，抵押物现状良好，面积：48.82㎡
抵押物位于临河区临五路南侧晨光一社，平房，建筑面积：108.08平方米，砖木结构，产权证号：房权证巴房字第08025032号，自用，占
地面积287.8平方米，土地证号：巴国用（2008）第018号008002124
抵押人张文义，抵押物位于：临河区车站办建设路东桃源人居1号楼2单901，面积127.53㎡
抵押本人房产，位于临河区西环办开发区农场，住宅124.56平方米，附房88.56平方米，土地318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临河区北环办北环路南侧，用途：住宅，面积：主房砖混144.8平方米，附房砖木36.49平方米，占地218.5平方米

担保人
抵押人张文亮、冯玉霞
抵押人胡世平、尹冬梅

抵押人石建明、李霞

抵押人李茂

抵押人刘佳
抵押白凤莉、张秉成
抵押人刘小虎

抵押人马永新、马秀英

抵押人张文义、詹巧智
袁继军、刘玉琴
郭占北、郄吉荣

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11月4日签订了《债权置换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其项下全部权利（以
下统称“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依法联合通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
已转让的事实。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附件：：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基准日：2024年11月6日 单位：人民币、元

转让方：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248885588
受让方：巴彦淖尔市亚光亚家和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15647865631

转让方：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248885588
受让方：内蒙古中策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14880998

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彦淖尔市亚光亚家和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其项
下全部权利（以下统称“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巴彦淖尔市亚光亚家和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巴彦淖尔市亚光亚家和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依法联合
通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已转让的事实。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巴彦淖尔市亚光亚家和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附件：：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巴彦淖尔市亚光亚家和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基准日：2025年12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王贵生

王文花

段玉玲

债务本金

620000.00
110494.37
290000.00

债务利息

593784.91
144322.91
387082.44

债权合计

1213784.91
254817.28
677082.44

抵押措施
抵押物位于临河区西环办巴特尔路东，平房，第一栋建筑面积92.32平方米，住宅，其他结构，第二栋建筑面积69.09平方米，附房，砖木结构，第三栋建

筑面积147.71平方米，附房，砖木，房产证号：124263，土地面积1014.6平方米，住宅用地，划拨，土地证号0090022010
抵押物坐落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北环办砖厂巷万丰七社，该房产砖木结构，设计用途：住宅，建筑面积89平方米，产权证号024338号。持有土地证，

使用权类型：划拨，土地证号020005016138号，土地面积324平方米
临河区东环办北边渠南侧曙光四社平房，第一幢砖木结构平房，99.45平方米；第二幢砖木结构附房84.7平方米；合计184.15平方米。土地面积：523.7平方米

担保人

王贵生、高文秀

王文花、高金柱

段玉玲、何玉智

基准日：2024年11月6日 单位：人民币、元

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中策能源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其项下全部权利（以下统
称“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内蒙古中策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内蒙古中策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依法联合通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已转让
的事实。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自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内蒙古中策能源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附件：：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内蒙古临河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中策能源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签定的《债权转让合同》，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对杨馨预、程建军、柳秀英享有的债权及从权利全部依法转让给内蒙古君实
投资有限公司，该笔债权经（2020）内0802民初7093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现联合向各债务人公告，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从合同以及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基准日：2025年12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转让方：内蒙古盛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日

2026/03/0310
责任编辑：李海涛 制版编辑：申慧珍

公告


